
本資料為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專有之財產，非經書面許可，不准透露或使用本資料，亦不准複印，複製或轉變成任何其他形式使用。 

 
 

新生就讀意願聲明書： 
 

本人業經育達科技大學【115學年度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考試】錄取，經審慎考慮後
(請以劃記） 

□①願意就讀，並授權學校在校務運作及教育行政等目的下合理使用我的個人資

料。 

□已隨函附上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 
□未取得學歷證明文件，將於 115 年 8 月 28 日(五)前親繳或郵寄畢業證書正本或同

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否則將被取消入學資格，絕無異議。 
□已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並將依教育部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②放棄就讀。已填妥附件七(白色)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放棄就讀本校者免填下表) 
  

新生個人資料表： 

1、 各欄資料請用正楷填寫齊全，勿潦草，以利建檔。(★如資料錯誤，請以紅筆做修正) 

2、請務必浮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二吋彩色照片一張』、『個人存摺封面影本』。 

學生姓名  性別  學號  請浮貼 
 

黏貼二吋彩色照片一張 

(背面書寫姓名、錄取系別 

，請貼最近 3 個月近照) 

系所班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家長或監護人

(已婚者填緊急聯絡人) 
 關係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身 份 別 

□一般生  □僑生(僑居地__________________ ) □原住民(             族) 

□外國學生(國籍_________) □新住民二代(國籍          ) 

□身心障礙 類別：○視障(非盲生) ○聽障 ○肢障 ○自閉症 ○其它           

入學前學歷 

學校  科(系)別  

學制 □國中 □高中 □高職 □二專 □五專 □大學 □碩士 □同等學力 

畢(肄)業 
□畢業，證書日期：    年    月   

□肄業，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限學生本人 

匯款帳號資料 

銀行或郵局名稱  分行  

帳號  

請浮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浮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請接續背面（須黏貼個人存摺封面影本及個資提供同意書須簽名唷）-- 

就讀意願聲明、個人資料表暨資料提供同意書 

 

附件一 



本資料為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專有之財產，非經書面許可，不准透露或使用本資料，亦不准複印，複製或轉變成任何其他形式使用。 

請 浮 貼 存 摺 封 面 影 本 （ 限 學 生 本 人 之 帳 戶 ）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將如何處理本表單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

若您未滿二十歲，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方得使用本

服務，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一、 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1. 本校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依據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

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請於申請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3. 本校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 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聯絡方式(手機、家電)、通訊地

址、監護人資料、入學前相關學校資料等。 
4. 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校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5. 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損失相關權益。 
6. 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 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5)請求刪除。 
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校得拒絕之。若您欲執行上述權利時，請參考本校【隱私權政策聲

明】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校聯繫。但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

關賠償責任。 
二、 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1. 本校為 蒐集、處理及作為學籍、課務、成績、學生輔導、畢業校友服務、校務推動管理及製作記名式悠遊卡

學生證等範圍使用及保存 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2.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當初本校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您可以拒絕

向本校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益。 
3. 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即日起 永久保存，利用地區為台灣地區。 
4. 本個人資料將回饋予學校及畢業後勞動部進行就業相關服務。 

三、 基本資料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本校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

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

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 同意書之效力 

1.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您如違反下列

條款時，本校得隨時終止對您所提供之所有權益或服務。 
2. 本校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利，本校將於修改規範時，於本校網頁(站)公告修改之事實，不另作個

別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修改的內容，請勿繼續接受本服務。否則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該等增訂或

修改內容之拘束。 
3. 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確規定，均不構成本

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為管轄法院。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學生本人簽名              (請親簽)     年    月    日 

（註：已成年者得免檢附家長／法定代理人簽章）   家長／法定代理人簽名               (請親簽)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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